
鲁政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２号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印发２０２２年 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

政策清单 (第四批)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: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认真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,紧紧锚定 “走在前、开新局”,

聚焦聚力 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,省委、省政府研究确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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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文件



«２０２２年 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(第四批)»,现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山东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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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２年 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

政策清单 (第四批)

一、加大助企纾困力度

１¤按照国家统一部署,将符合条件的批发和零售业,农、

林、牧、渔业,住宿和餐饮业,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,

教育,卫生和社会工作,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７个行业企业,纳

入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、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政

策范围.(牵头单位:省税务局、省财政厅)

２¤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,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
减免租金的出租人,其减免租金部分所对应的房产、土地,按减

免租金的月份数和减免比例,减免２０２２年度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.(牵头单位: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)

３¤扩大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行业范围,农副食品加

工业、纺织业等１７个行业所属困难企业,可申请缓缴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.上述

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

单位参照执行.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

有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,可申请缓缴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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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.

新扩围的农副食品加工业、纺织业等１７个行业,以及餐饮、零

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原５个特困行业的企业养

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２年年底,工伤、失业保险费

缓缴期限不超过１年;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保费缓缴实施期限到

２０２２年年底. (牵头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

省税务局)

４¤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,对２００万元以上的货

物、服务采购项目和４００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

企业提供的,将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比例提高至４５％,

对非预留货物服务类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比例提高

至１０％—２０％,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大中型企

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,评审优惠幅度提高至４％—６％.(牵头单

位:省财政厅)

５¤对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用水、用电、用气 “欠费不停供”,设立６个月的费用缓缴

期,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.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,

因受疫情影响余热、余压、余气自备电厂迟报减免政策性交叉补

贴和系统备用费的,减免时间统一追溯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

行.(牵头单位: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委)

６¤加大宽带和专线提速惠企力度,２０２２年年底前中小微企

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１０％. (牵头单位:省通信管理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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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业和信息化厅)

７¤引导和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投放,从

２０２２年二季度起,按相关地方法人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

的２％提供资金支持. (牵头单位: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山东银

保监局)

８¤加大对科技企业、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、中小微物流配

送 (含快递)企业的信贷支持,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创新贷款按照

本金的６０％、交通物流贷款按照本金的１００％对金融机构提供再

贷款资金支持.(牵头单位: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省科技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邮政管理局)

９¤优化省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,优选一批小微企

业贷款积极性高、风险控制效果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,对其新增

发放的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类项目贷款,当确认为

不良后给予贷款本金３０％的损失补偿.(牵头单位: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山东银保监局)

１０¤组织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省级示范项目建设,促进粮食产

业高质量发展,省级财政给予总规模不低于１亿元的资金支持.
(牵头单位: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财政厅)

１１¤支持全省高新技术和 “专精特新”外资企业拓宽跨境融

资渠道,在不超过等值５００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,通过要

素保障、重大外资项目奖励等政策,推动外方债权人将债权转增

注册资本.(牵头单位:省商务厅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分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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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¤按照国家统一部署,对购置日期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１日至

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 (不含增值税)不超过３０万元的

２¤０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,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. (牵头单位:

省税务局、省财政厅)

二、创新要素支撑加快项目建设

１３¤坚持新型储能市场化发展方向,推动独立储能示范项目

积极参与电力现货交易,暂按电力市场规则中独立储能月度可用

容量补偿的２倍标准执行. (牵头单位:省能源局、山东能源监

管办)

１４¤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实施,在不改变２０２１
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确定的年度实施计划和成片开发范围的

前提下,允许县 (市、区)根据项目需求变化情况,在已批准的

成片开发范围内优化调整项目的类型、面积、位置及实施时序.

２０２１年度计划实施率达到７０％以上的县 (市、区),可编报

２０２２年成片开发方案;实施率未达到７０％的县 (市、区),如有

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未纳入已批成片开发方案范围的省、市重点

项目,可在符合国家、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报批要求的

前提下,统筹编报２０２２年成片开发方案.(牵头单位:省自然资

源厅)

１５¤拆旧复垦腾出的农村建设用地,在扣除村民安置、公共

服务配套、村集体自身发展用地后,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 (不包

括规划建设用地规模),可以在省域内跨市、县 (市、区)有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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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剂使用.指标调剂在全省统一的 “调剂平台”上运转,实行网

上公开竞价.(牵头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)

１６¤在山东省新设立或新引进的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总

部,年检验检测收入达到２亿元以上、职工达到３００人以上的,

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０万元.在山东省新设立或新引进的

认证机构总部,累计发放有效认证证书达到１万张以上的,省级

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０万元. (牵头单位:省市场监管局、省

财政厅)

三、着力扩大就业规模

１７¤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超过上年度全国城镇

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(５¤５％),３０人 (含)以下的参保企业裁

员率不超过２０％,可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.大型

企业稳岗返还比例提高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

费的５０％,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提高至９０％.社会团体、基金

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

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政策执行.实施该政策的统筹地

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应在１年以上,政策执

行期限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.(牵头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)

１８¤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,由２０２２年出现中

高风险疫情区域或出现实施静态管理７日以上区域的县 (市、

区)的中小微企业扩大至该地区的所有参保企业,以及无中高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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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疫情区域或无实施静态管理７日以上区域的县 (市、区)的餐

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和公路水路铁路运输５个行业企业.实施

该政策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应在２
年以上,政策执行期限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.(牵头单位: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)

１９¤对毕业年度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

业的,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.将灵活就业人员、家庭服务业

从业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标准,统一为每人每年最高１００
元.(牵头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)

２０¤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,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

业保险的,按照每人最高１５００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.

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重复享受,政策执行期限至２０２２年１２
月３１日.(牵头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)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省委,省工商联.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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